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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策划朱立宪
本报记者余春红对本版亦有贡献

小区乱糟糟？别急别急，“指导规则”来了
核心提示:

1月1日，由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业
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指导规则》（下称《指导规
则》）正式开始实施。这部建立在物权法和物业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基础之上的规章，旨在规
范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活动、维护业主合法
权益。本期《识法》就结合具体案例对《指导规
则》进行详细解读。

就要过年了，小区
里没人搞卫生，

没有保安，这怎么行？德
清都市桃源小区的许多
业主开始为此发愁。无独
有偶，德清富民苑的徐先
生对小区里垃圾成堆的
现状也看不下去了，他拨
打了当地媒体的电话，希
望有关部门速速解决。

这两个小区在元旦
前后遇到了同一个问题:
物管撤走了，小区的卫生
没人搞了，门口也没有保
安看管了。而物管撤走的
一个关键因素是:物业费
收不上来。记者调查了解
到，物业费纠纷近年来频
频诉到法院，而背后隐藏
的物业管理问题纷繁复
杂。业主不交物业费的原
因各种各样:有的业主不
满物业管理服务的质量，
有的业主常年在外，也有
的业主是因为邻里关系
没有调处好……

值得庆幸的是，国家
级的《业主大会和业主委
员会指导规则》已从元旦
起生效，都市桃源和富民
苑的业主们有望从中找
到消除烦恼之道。
《指导规则》共计5

章64条，针对目前小区
物业管理存在的各项“疑
难杂症”，进行了规范。

【新规解读】新小区什么时候召开首次
业主大会，是很多业主关心的问题。除了物
权法及物业管理条例对业主大会召开条件
的规定外，按《指导规则》，物业管理区域内，
已交付的专有部分面积超过建筑物总面积
50%时，建设单位应及时报送筹备首次业主
大会所需的文件资料。

据此，张三所在的小区，开发商交付使用的
住房建筑面积已经超过了该小区总建筑物面积

的一半，已符合成立业主大会的条件，业主可要
求建设单位准备召开首次业主大会的材料。

符合成立业主大会条件的，区、县房地
产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
政府应当在收到业主提出筹备业主大会书
面申请后60日内，负责组织、指导成立首次
业主大会会议筹备组。筹备组应当自组成之
日起90日内完成筹备工作，组织召开首次
业主大会会议。

“交付过半”可召开业主大会
【案例】市民张三在某小区购买了

一套商品房，该小区共20栋住宅楼。
开发商交房时告诉业主，由于工期等
原因，有5栋住宅楼还未达到交房条
件。不过，交付使用的住房建筑面积
已达到小区总建筑物面积的3/4。张
三等业主提议，尽快召开业主大会，以
规范小区的物业管理等事宜。

【新规解读】涉及小区公共管理等重要
事情时，往往需要召开业主大会。不过由
于一些业主工作忙，或者有的业主抱着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不关心
小区管理，导致业主大会的召开存在较多
困难。

为此，《指导规则》规定，业主大会会议
可以采用集体讨论的形式，也可以采用书面
征求意见的形式；但应当有物业管理区域内
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

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参加。
采用书面征求意见形式的，应当将征求

意见书送交每一位业主；无法送达的，应当
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告。凡需投票表决的，
表决意见应由业主本人签名。

另外，业主因故不能参加业主大会会议
的，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参加业主大会会
议。未参与表决的业主，其投票权数是否可
以计入已表决的多数票，由管理规约或者业
主大会议事规则规定。

业主大会可以书面召开
【案例】服务于某小区的物业公司即

将服务期满，是否让原物业公司继续服
务，成了小区不少业主议论的话题。有些
业主认为可继续聘用原物业公司，有些
业主则不同意，还有些业主表示无所谓。
因业主意见不统一，业委会决定发放征
求意见书，同时贴出公告，要求业主在规
定时间参加业主大会。

【新规解读】目前，在居民小区中，如
果业主不交物业费，物业公司通常通过
起诉该业主来解决。而业主委员会也只
能对该业主的行为进行劝解，并没有太
多强制措施。

根据《指导规则》，业主拒付物业服务
费，不缴存专项维修资金以及实施其他损害

业主共同权益行为的，业主大会可以在管理
规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对其共同管理
权的行使予以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业主恶意不交物业费、
维修资金或是有其他损害业主共同权益的
行为，其就有可能失去“话语权”，或是在小
区内行使管理权时受限。

不交物业费失去“话语权”
【案例】某小区业主李四，多次拒

交物业管理费。业委会劝说无效后，李
四被物业公司诉至法院。他只得按法
院判决，如数补交所欠物业管理费。后
来，小区业委会换届，李四报名参选业
委会委员。投票当日，鉴于之前李四故
意拖欠物业管理费，不少业主对李四
投了否决票。李四因此大吵大闹，致使
换届工作无法正常进行。

【新规解读】在《指导规则》实施之前，房
管部门的做法是对的。《指导规则》实施后，
划分为一个物业管理区域的分期开发的建
设项目，先期开发部分符合条件的，可以成
立业主大会，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首次业
主大会会议应当根据分期开发的物业面积

和进度等因素，在业主大会议事规则中明确
增补业主委员会委员的办法。

也就是说，同一个房产项目，前期先入
住的业主，只要符合条件，可以不等后期开
发完成，先成立业主大会，并选举产生业主
委员会。

前期入住业主可先成立业委会
【案例】某小区分三期开发，目前

第三期项目尚在建设当中。考虑到小
区一、二期已有大部分居民入住，业
主经商量后，派代表找到当地房管部
门，递交成立业委会材料。但房管部
门表示，由于该小区还未完成全部开
发，所以目前还不能成立业委会。

【新规解读】业委会在为全体业主办事
时，除了劳心劳力之外，多少都会花掉一些交
通费、通讯费。业委会从小区公共收益中拿出
部分钱作为办公费用，也无可厚非，但具体要
拿出多少，不能由业委会自己来决定。

按《指导规则》规定，业主大会、业主委

员会工作经费由全体业主承担。工作经费可
以由业主分摊，也可以从物业共有部分经营
所得收益中列支。至于如何筹集、管理和使
用工作经费，则应召开业主大会讨论决定。
同时，工作经费的收支情况要定期公开，接
受业主监督。

业委会费用由业主决定并埋单
【案例】未经业主大会讨论，某小

区业委会成员决定，从小区广告收益
中拿出部分钱，作为业委会委员的交
通、通讯等办公费用，并以补贴方式
发放给各位委员，每个月共5000元。
此举遭到许多业主的质疑。他们认
为，业委会不经业主大会通过，不能
私下确定办公费用的定额。

【新规解读】有不少小区的业委会发现，
可以通过胁迫物业公司或是利用小区公共部
位经营来获得收益。由此，为了谋取私利，他们
任期满了以后也不想放弃，仍“大权在握”。

对此，《指导规则》规定，业主委员会委
员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不超过5年，可连
选连任。业委会任期届满的，其委员资格终

止，应当自终止之日起3日内将其保管的档
案资料、印章及其他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财
物移交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任期届满前
3个月，应当组织召开业主大会会议，进行换
届选举。逾期未换届的，可以由物业所在地
的居民委员会在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的指导和监督下，组织换届选举工作。

业主委员会任期5年一届
【案例】某小区业委会任期届已

满，但原业委会主任既不组织召开业
主大会进行换届选举，也不移交其所
管的资料、公章等。不少业主想召开
业主大会组织换届，原业委会主任通
过拉拢、给好处费等各种手段进行阻
挠，此举引起部分业主不满。


